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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政办发〔2007〕47号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市财政局《聊城市财源建设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聊城市财政局制定的《聊城市财源建设奖励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聊 城市 财 源 建 设 奖 励 办 法
聊城市财政局
（二○○七年六月十五日）
　　为进一步加强财源建设，不断壮大财政实力，推动我市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特制定本奖励办法。
　　一、对企业的奖励
　　1.对支柱财源企业的奖励。对年度上缴税金（市、县分享部分剔除税收优惠政策及国家政策调整等因素后，下同）1000万元以上，且比上年增长20％以上的企业，按上缴税金比上年增加额分档进行奖励，并授予财源建设特别贡献奖称号。具体标准是：
　　（1）年度上缴税金新增额在200（含200）万元以内的，按新增额的1/10奖励；
　　（2）年度上缴税金新增额在200-500（含500）万元以内的，按新增额的1/8奖励；
　　（3）年度上缴税金新增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按新增额的1/6奖励。
　　（4）对连续两年或两年以上上缴税金增幅达到20%的企业，再按当年新增额的10%奖励。
　　以上，每个企业的最高奖励数额一般不超过200万元。另外，对于达不到上述奖励标准，但当年上缴市级税收超过1000万元的重点财源企业，视上缴情况可适当给予一次性奖励。
　　2.对中小企业的奖励。对年度上缴税金（市、县分享部分剔除税收优惠政策及国P政策调整等因素后，下同）100万元以上，且比上年增长25%以上的企业，按上缴税金比上年增加额分档进行奖励，并授予财源建设特别贡献奖称号。具体标准是：
　　（1）年度上缴税金新增额在25（含25）万元以内的，按新增额的1/10奖励；
　　（2）年度上缴税金新增额在25-50（含50）万元的，按新增额的1/8奖励；
　　（3）年度上缴税金新增额在50万元以上的，按新增额的1/6奖励。
　　（4）对连续两年或两年以上上缴税金增幅达到25%的，再按当年新增额的10%进行奖励。
　　3.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企业实行奖励。对符合国家、省产业政策，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税利高，能够促进全市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重点项目，给予贷款贴息。具体范围根据企业和项目对财政贡献的大小进行确定。
　　4.对建立技术研发机构和获得名牌产品称号工业企业的奖励。对年度内工业企业新建的国家级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技术创新中心），分别给予20万元和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年度内新获得中国名牌产品和国家免检产品、山东名牌产品的工业企业，分别给予40万元和10万元的奖励。以上同一企业的同一产品同时获得不同级别品牌的，按最高奖项奖励，不重复计奖。
　　二、对县（市、区）的奖励
　　1.对完成年度收入预算，较上年同比增长幅度超过20%，且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在70%以上的县（市、区）（不包括经济开发区），给予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财政收入增幅超过全市平均增幅的，再按以下标准进行分档奖励。
　　（1）对财政收入增幅高于全市平均增幅5个百分点以内的，每超过一个百分点奖励5万元。
　　（2）对财政收入增幅高于全市平均增幅6-10个百分点的，每超过一个百分点奖励8万元。
　　（3）对财政收入增幅高于全市平均增幅10个百分点以上的，每超过一个百分点奖励10万元。
　　以上，每个县（市、区）的最高奖励数额一般不超过200万元。
　　2.对财政收入增幅高于全市平均增长5个百分点以内的县（市、区），授予财源建设二等奖称号，对增幅高于全市平均增幅5个百分点以上的县（市、区），授予财源建设一等奖称号。
　　三、对收入征管部门的奖励
　　1.对完成年度预算收入任务（市、县级分享部分）的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别给予30万元和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并授予支持地方财源建设特别奖称号。每超额完成预算收入任务一个百分点再分别奖励5万元、8万元。
　　2.对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其完成年度收入预算任务后，按年度实际收入的0.5%给予奖励。
　　四、对金融部门的奖励
　　1.对经营存贷款业务的各金融机构的奖励。全年月平均各项贷款余额（剔除个人消费信贷业务部分）与上年相比增幅达到16%的，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增幅高于16%的再按以下标准进行分档奖励：
　　（1）增幅在16%-20%的，每个百分点奖励0.5万元；
　　（2）增幅在21%-25%的，每个百分点奖励1万元；
　　（3）增幅在26%-30%的，每个百分点奖励1.5万元；
　　（4）增幅在30%以上的，每个百分点奖励2万元。
　　2.对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中国银监会聊城监管分局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聊城市分行根据对经营存贷款业务的各金融机构的奖励情况，适当予以奖励。
　　3.对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金融部门，授予支持地方财源建设特别奖称号。
　　五、奖励资金来源和奖励对象
　　1.奖励资金来源：对企业的奖励资金，一律按照市、县（市、区）税收分享比例由市、县（市、区）财政分别负担；其余各项奖励资金均由市财政负担。
　　2.奖励对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领导班子，其他企业的法人代表，各县（市、区）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领导班子。
　　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执行，原聊政办发〔2005〕93号文同时废止。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